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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11N45816850X20243802

关于电力变压器的在线询价合同

采购单位（ 甲方）：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供货商（乙方）和田亚蓝商贸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在线询价项目的成交结果，双方签署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采购标的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1 拉线盘∠ P-60*30 块 4 620 2480

2 四配套 套 10 210 2100

3 复合针瓶P-15T 只 14 60 840

4 并沟线夹JB-1 件 16 45 720

5 螺栓M16*400 只 20 35 700

6 螺栓M16*350 只 18 30 540

7 螺栓M16*300 只 16 20 320

8 螺栓M16*250 只 15 5 75

9 螺栓M16*150 只 15 3 45

10 螺栓M16×80 只 25 20 500

11 螺栓M16×50 只 20 15 300

12 螺栓M14×120 只 15 3 45

13 螺栓M12×40 只 18 20 360

14 螺栓M12×150 只 20 3 60

15 螺栓M6×8 只 30 4 120

16 螺母M16 只 60 45 2700

17 螺母M12 只 40 15 600

18 平垫片φ16 只 30 16 480

19 标示牌 件 6 100 600

20 变压器护套 套 2 35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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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故障显示器，接地

环
套 2 520 1040

22 计量器护套 套 2 500 1000

23 油式变压器200KVA 台 1 16000 16000

24 避雷器 组 1 500 500

25 隔离刀闸 台 1 480 480

26 跌落保险 组 2 520 1040

27 无功补偿器 台 1 5200 5200

28 计量支架 ∠63*6 套 10 120 1200

29
铜铝设备线夹

600A SLG-1B
件 10 10 100

30 铜铝端子DTL-240 只 8 55 440

31
接地扁铁 .-

40*4*6000
根 8 150 1200

32
接地角钢

.50*5*2200
根 8 120 960

33
引线横担 ∠63×6

×2700
根 4 260 1040

34 槽钢 14*2700 根 4 320 1280

35
架空绝缘导线

JKLGYJ-1*120/7
米 300 5 1500

36
低压铝芯电缆

3*240+1*150
米 55 60 3300

37
低压铜芯电缆

3*50+1
米 50 50 2500

38
低压铜芯电缆

3*35+1
米 40 110 4400

39 空气开关400A 套 2 200 400

40 分户开关箱 只 2 2300 4600

41 表箱卡子-20*4 只 10 16 160

42
变台横担∠63×6

×800
根 10 16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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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U型螺丝φ16*190 套 12 150 1800

44
变台抱箍 -

60*6*504
付 2 145 290

45 胶布 卷 8 15 120

46 高压保险丝10A 根 10 12 120

47 焊条 kg 4 340 1360

48 铁丝12# kg 4 235 940

49 启动箱200KV 个 1 18200 18200

合计 75805

注：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

装费、运输费、装卸费、。

二、货款结算

1 、甲方按以下方式支付乙方合同价款。

一次性支付：本合同下的全部货物安装调试/送货验收合格后 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
合同价款，人民币:75805元;大写:柒万伍仟捌佰零伍元整。

2、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
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合格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

三、质量保证与权利保证

1 、乙方应保证所供货物是全新且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政府采购规定的质量性能规格型号
和价格、服务要求。

2 、货物质量应符合生产厂家的出厂标准和现行国家、行业各项标准，出厂标准与国家/行业
标准要求不一致时，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3 、乙方保证其对货物及服务项下所有内容拥有完整、独立、有效的所有权，且完全有能力授
权甲方永久、免费、全球范围内使用货 物附属软件（如有）。

4 、乙方保证其交付的所有货物、软件及服务等，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和其它权益
。如因此发生任何针对甲方的争议、索 赔、诉讼等，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四、转包或分包

1 、本合同范围的货物，应由乙方直接供应，不得转让他人供应，否则，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五、货物交付

1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

2 、交货方式：送货上门

3 、收货信息：

（1）收货人：艾力；手机号码：13999439727

（2）收货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和田县经济新区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校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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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货前，乙方应对货物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收货
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甲方。

六、不可抗力

1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
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七、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 、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 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合同生效及其他

1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合同一式两份， 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2 、本次采购过程中形成的在线询价文件、响应文件、补充协议、附件等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各项文件之间约定不一致的， 以签署时间在后者的为准。

3 、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政府采购法》、《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4 、本合同的核心内容必须与成交结果一致。 同时，未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甲乙双方不得
以任何方式签订合同以外的补充协议，擅 自修改合同条款，否则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5 、本合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备案、公告。

6、在 本合同文尾签章处注明地址及联系人方式可作为送达催收 函，对账单，法院送达诉讼
文书，本协议所述其他来往文书 的地址。因载明有误或未，即使告知变更的地址，导致相关 文书
及诉讼文书未能实现接收的，邮递送达的，相关文书及 诉讼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本合同未尽
事宜，由双方协商处理。

甲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签字）：

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和田亚蓝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和田地区和田市新疆和田市和田地区迎宾路45号

电话：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行

账号：107695114508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